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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高 新 技 术 企 业
认 定 管 理 工 作 办 公 室

关于组织开展 2026年江西省高新
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

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设区市、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，赣江新区创新发展局，各国家高新区科

技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

号，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

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 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的相关规定，

以及《江西省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》（赣府厅字〔2026〕

4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高新技术企业（以下简称“高企”）

相关工作部署，现将我省 2026年高企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在江西省内注册的居民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应在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内，持续

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，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并

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，同时满足高企认定八个条件。

（三） 2023年认定的高企已进入资格到期年，需参加重新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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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如企业名称发生变化，须先完成高企相关事项变更，再进行

申报认定。

二、申报安排

全年申报认定工作由企业自主申报，县、市科技部门牵头逐

级审核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赣江新区管委会核准推荐，省高企

认定管理成员单位集中受理、审核，按批次定期评审、报备。时

间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启动

4月 27日开始，在省科管系统-高企认定管理子系统、国家高

企认定管理工作网启动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

全年共受理三个申报批次，省高企办受理截止时间分别为：6

月 12日、7月 27日、8月 31日。

各地科技部门应严格对照以上批次受理时间，统筹安排本地

的申报、审核工作。审核通过的，由设区市人民政府、赣江新区

管委会在截止受理时间前完成推荐，并由各设区市科技局、赣江

新区创发局将推荐函在省科管系统-高企认定管理子系统中上传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高企认定全程网上办理，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企业自我评价。企业对照《认定办法》第十一条进行

自我评价。

（二）自主选择适用“告知承诺制”。根据《关于高新技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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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21〕

362号），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“告知承诺制”。适用“告知承

诺制”的企业无需提供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、专利证书等

企业知识产权证件。

（三）“国网”注册、登录、填报。企业登录“火炬高技术产业

开 发 中 心 统 一 身 份 认 证 与 单 点 登 录 平 台 ”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hjrz.chinatorch.org.cn）进入“高企认定系统”进行注册填报，

已注册的不用重复注册。

（四）“省网”注册、登录、填报。申报企业登录“江西省科技

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s://kjgl.kjt.jiangxi.gov.cn），注册并登录（企业

登录“江西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后可在工作台->应用->“高企认定

管理子系统”进行填报。企业在“国网”上填写的数据与在“省网”上

填写的数据必须完全一致。

（五）审核推荐。一是基本信息核准。各地科技部门对企业

基本信息进行核准，尤其是企业所在县（区）、所在开发区等，相

关数据将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。二是申报材料审核。各地科技部

门对照高企认定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过程中要加强与

财政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同，确保高质量完成相关

审核工作。

（六）受理审核。省高企办受理由各设区市政府、赣江新区

管委会推荐的企业申报材料，组织省高企认定管理成员单位按职

能分工进行前置审查，前置审查时间不超过 2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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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专家评审。省高企办综合前置审查意见，确定该批次

进入专家评审名单企业后，组织专家评审，专家评审时间不超过 7

工作日。各批次专家评审结束后，对得分在 65（含）至 70（含）

分的参评企业，统一组织一次专家复评。

（八）公示、推荐报备和备案。通过专家评审的企业名单将

在省科技厅官网上公示 10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程序向全

国高企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备案。全国高企认定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，确定通过备案的高企名单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加强服务指导。各有关单位、各地要高度重视高企申

报服务，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和服务方式，切实按照《江西省加快

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》（赣府厅字〔2026〕4号）的相关

要求，提升高企认定服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

要加强高企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和业务培训，完善沟通协调机制，

对重点企业强化辅导和服务。

（二）优化推荐审核。各地各单位按照职能分工（附件 1）开

展审核相关工作，不得附加与高企认定条件无关的审核，要优化

推荐审核流程，减少审核层级，不得增加企业负担。在审核推荐

环节，各地科技部门要通过现场考察、调阅资料等方式，对企业

填报材料的完备性、真实性进行审核。专家评审人员要根据企业

申报资料，全面评审高企认定的条件。杜绝审核流于形式、走过

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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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化前置审核。省高企认定管理单位通过信息化平台

开展前置审核。科技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中全部知识产权逐一核

实；税务部门原则上由省局采取机审的方式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占

比、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标准进行审核，

并负责确定申报企业是否为居民企业。

（四）做到廉洁自律。各地在高企认定管理工作中要认真落

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申报工作同部署、

同落实。要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，确保

申报审核工作的公正性和规范化，参与各审核环节的各单位须对

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作出及时、专业的回复，坚决杜绝“有偿服务”

行为的发生。

（五）强化诚信申报。企业应将申报认定过程作为提升企业

科研管理水平、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和途径，并对申报材

料以及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的真实性负责，在“国网”“省网”上传正

确、合规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封皮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（六）准确编制材料。企业须对应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

术领域》中四级目录（例：一、电子信息/（一）软件/1. 基础软件

/通用及专用数据库管理系统）填报技术领域。企业提供的财务会

计报告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申报材料相关数据应保持

一致或符合逻辑关系，否则相关数据将不予采信。申报企业无需

提交申报纸质材料，但企业须妥善留存一份纸质申报材料备查。

对涉密企业，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，将申报材料做脱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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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，确保涉密信息安全。

（七）提高专审质量。一是企业自行选择。省高企办从未授

权、委托或指定各类中介机构参与企业申报工作。企业可自行选

择符合《工作指引》规定条件中介机构出具高企专项审计报告，

并在“省网”填写中介机构相关信息、上传承诺书（附件 2）。二是

专审报告“赋码”。按财政部《关于加强审计报告查验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会〔2023〕15号）、《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线

运行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2〕32号）、《税务师行业涉税业务报告报

备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中税协发〔2023〕16号）等相关要求，企业

提供的高企专项审计报告应按要求上传“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

管平台”或“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”等监管平台备案赋码，未赋码的

专项审计报告无效。

（八）加强事后监管。对已认定的高企，有关部门在日常管

理中发现不符合认定条件的，应提请认定机构复核。认定机构在

收到提请复核申请后，按有关规定确认是否符合认定条件，复核

后确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，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企资格，并通知

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符合认定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、市科技部门咨询方式

1．省高企办

联系电话：0791-86253496

2．各地科技部门联系方式



— 7—

见附件 3

（二）税务部门咨询方式
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（三）“省网”技术支持

单位：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0791-86492265、86523778

（四）“国网”技术支持

联系电话：010-69943997、010-69943998

附件：1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核要点分工

2．专项审计（鉴证）中介机构承诺书

3．各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咨询电话

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

2026年 4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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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核要点分工

序号 审核要点 工作分工

1 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科技部门

2 企业所在行政区、开发区等信息 科技部门

3 企业是否为居民企业 税务部门

4
企业通过自主研发、受让、受赠、并购等方式，

获得对其主要产品（服务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

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

科技部门

5
对企业主要产品（服务）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

术属于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规定的

范围

科技部门

6
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

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%
科技部门

7
近三年研发费用占比、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（服

务）收入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标准
税务部门

8
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

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

科技部门会有关

职能部门

9
参与出具专项审计（鉴证）中介机构是否符合条

件

按职能提出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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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专项审计（鉴证）中介机构承诺书

（中介机构全称）郑重承诺：

一、经自查，我单位符合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中规定的中介机构条件。

成立时间：

当年月平均职工人数（人）：

当年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（人）：

近三年内是否有不良记录：

是否熟悉高企认定工作相关政策：

二、在工作中，我单位将认真执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

办法》《工作指引》中各项规定。

三、对本单位出具的研发费用专项报告、高新技术产品（服

务）收入专项审计报告负责。若有违规违法行为，按照相关规定

接受处理。

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中介机构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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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各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咨询电话

序号 单位名称 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

1 南昌市科创局 产业科技一科 0791-83884249

2 鹰潭市科技局 产业科技一科 0701-6224662

3 景德镇市科技局 高新技术产业科 0798-2182082

4 九江市科技局 高新技术产业科 0792-8224816

5 抚州市科技局 高新科 0794-8230227

6 新余市科技局 产业科技科 0790-6447079

7 吉安市科技局
重大任务与高新

技术科
0796-8227279

8 上饶市科技局 高新科 0793-8207639

9 萍乡市科技局 产业科技科 0799-6832191

10 宜春市科技局
高新技术发展及

产业化科
0795-3222685

11 赣州市科技局 产业科技一科 0797-8991581

12 共青城市科技局 高新成果股 0792-4375013

13 南城县科技局 高新股 0794-7254293

14 安福县科技局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0796-7622695

15 鄱阳县工信局 技术创新中心股 13767365745

16 瑞金市科技局 高新股 0797-2518627

17 丰城市科技局 工业计划发展股 0795-6608595

18
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
科技创新与经济

发展局
0791-888212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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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

19
景德镇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科技发展局 0798-8206675

20
抚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科技数智服务中心 0794-7053696

21
吉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
科技创新孵化服务

中心
0796-8479198

22
新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科技创新局 0790-6862198

23
鹰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科技分局 0701-6319853

24
赣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
科技创新局（高新技

术产业科）
0797-4421591

25
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
科技创新局 0792-4375013

26
宜春丰城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
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0795-6240708

27 赣江新区创新发展局 科技组 0791-87378838


